（一）项目概况

具有养老领域宣传经验，且粉丝基数匹配的新媒体团队，利用公众号等主流平台宣传推广出版发行的不少于10类老年文化图书，覆盖老年群体及相关行业受众。

（二）新媒体宣传推广要求

1.本项目拍摄素材和完成片版权归陕西省民政厅所有。如陕西省民政厅因案涉视频遭受第三人主张知识产权侵权的，陕西省民政厅有权要求相关主体承担因此产生的全部经济损失及维权费用（维权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鉴定费、差旅费等全部费用）。

2.需结合图书内容，制定宣传方案，内容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图文推文、短视频等，并在主流媒体及网络播出。

3.短视频应覆盖所有书目章节，每集2分钟左右，视频格式为MP4，分辨率规格1080P（1920×1080），宣传视频配音应浑朴富于磁性；文案精巧，使用设备为影视级摄像机，后期制作提供精剪编辑，特效制作，广播级配音，音乐音效，符合老年群体认知习惯（如语言通俗、字幕清晰、语速适中、避免复杂特效）。视频内容不接受AI制作，要体现实体拍摄场景。

4.须具备3年及以上养老领域、老年文化或相关行业宣传推广经验，需具备成果案例（如宣传报告、数据截图等）。

5.宣传内容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以及各平台运营规则，严禁发布低俗、虚假或侵权内容。

6.制作团队具有专业策划，文案，编辑，设计，摄影，后期制作工作人员，需具相关工作经验。并有广播级专业摄影机，航拍飞行器，灯光器材，摄影辅助器材等。

7.保密条款：未经采购人同意，供应商所有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拍摄视频有关的信息（图片、文字、视频等）。成片视频中禁止加注任何商业宣传性标识。

8.拍摄完成后，邀请行业专家组成专业团队，对成片进行把关审核。由此产生的专家费等相关费用全部由中标单位承担。
